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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四届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专业教学大赛决赛的通知 

教指委发（2018）16号 

各培养院校： 

为展示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成果，促进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不断提高全日制学科教

学（历史）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与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共同主办的 2018年“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专业

教学大赛”的初赛已经结束，今年 7月 20—7月 23 日将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决赛。现将

决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决赛参加人员 

根据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专业教学大赛初赛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各培养

院校共有 95名教学设计作品的优胜者作为正式选手代表各校参加决赛（名单附后），各培

养院校可同时派 1名领队和 1名指导教师参加。 

二、决赛内容 

1.说课：选手用 10分钟左右介绍自己的教学设计，包括设计思想，对教材的理解与分

析，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学资源与手

段以及实现教学目标的措施等内容。2.讲课：选手进行 40分钟左右的模拟课堂教学，面对

评委讲课。3.答辩：选手在 10分钟内回答评委的问题 3—5个。4.评议：评委用 10分钟左

右对选手的说课、讲课和答辩表现等进行评议。 

三、决赛使用教科书 

决赛采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由郭双林、李伟科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年 7月第

一版的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决赛内容限定在第 1课至第 10课。

各培养院校可让选手提前熟悉决赛内容。 

四、决赛要求 

1.决赛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坚持“选手、评委双匿名，同校选手、评委不

会在同一组”原则。决赛全过程接受参加决赛全体人员的监督；为严肃决赛纪律和风气，特

地设立决赛监督员，欢迎向决赛监督员或决赛组委会举报违纪违规行为。 

2.决赛采用现场抽签的办法，由选手自己抽取参赛场次、参赛具体内容、参赛出场顺序

等。选手必须携带教育硕士证（研究生证）和身份证，现场核对登记后进行抽签，每次比赛

内容抽签都在前一天 20：00进行，选手不得迟到或缺席；在报到登记后选手都将获得一个

号码，该号码用于决赛全程。 

3.决赛的每场比赛，选手和评委进入比赛场地后均须上交手机等通讯工具；之后选手当

场抽签决定出场顺序，且不能离开比赛场地（选手可在准备区等待，比赛后方可离开），离

开者终止决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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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奖选手在决赛后由比赛组委会下达新的教学设计任务，选手与指导教

师共同完成新教学设计任务，30日内向决赛组委会提交 7000字左右的教学设

计作品，作品应以 word(A4版式、5号宋体)排印，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lsjsjyxhmsc@163.com，若不能按时提交者，由教指委发文撤销获奖，并追回获

奖证书。 

五、获奖等级 

本次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三个奖级；参加决赛的所有选手均获

得“优秀教学设计奖”；对获得决赛一、二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

导教师奖”。 

六、决赛费用 

所有参赛者（选手与教师）均需缴纳会务费 800元/人，由大会提供伙食；

参赛人员的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各培养院校自理。 

七、报到地点：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宾馆，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学院西街（原新建西

街）师大北门往西 50米，前台电话：0471—4392818,0471—4392786 

决赛组委会联系人电话：王海凤 18847127855，包娜娜 15771334066 

八、报到及居住时间 

报到时间：2018年 7月 20日 8点至 16 点。7月 24日早餐后可离店。 

九、有关说明 

1. 因为 2018年 7月 20日 16：30召开各培养院校领队会议，通报比赛规

则、比赛纪律、比赛细节等事宜，希望各院校都能在 16：00前报到。 

2. 7 月 20日晚 20：00举行决赛开幕式，开幕式后进行决赛的抽签活动，

全体与会者均须参加；7月 21日、22日晚 20：00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抽签活

动，参赛选手必须参加。 

3. 参赛选手报到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教育硕士研究生证，核对登记后

方可参加抽签和决赛活动。 

4. 各培养院校在 2018年 7月 10日前,将参赛选手和带队教师、指导教师

相关信息以回执形式发至内蒙古师范大学决赛组委会邮箱（见附件），否则不

能保证安排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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